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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評議書 

  【114年評字第 3031號】 

申  請  人 ○○○ 住詳卷 

相  對  人 ○○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

司 

設詳卷 

法定代理人 ○○○ 住詳卷 

 

上列當事人間之爭議事件，經本中心第五屆評議委員會民國 114年 8月 22

日第 38次會議決定如下： 

 

主文 

本中心就申請人之請求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。 

 

事實及理由 

一、程序事項： 

按金融消費者就金融消費爭議事件應先向金融服務業提出申訴，金融

服務業應於收受申訴之日起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，並將處理結果回

覆提出申訴之金融消費者；金融消費者不接受處理結果者或金融服務

業逾上述期限不為處理者，金融消費者得於收受處理結果或期限屆滿

之日起六十日內，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13

條第 2 項定有明文。查申請人向相對人提出申訴後，不接受相對人之

處理結果，爰於完成申訴程序後向本中心提出評議申請，核與前揭規定

相符。 

二、申請人之主張： 

(一) 請求標的： 

相對人應依約給付申請人完全骨折與已理賠骨裂之骨折未住院保險

金差額新臺幣（下同）1.5萬。 

 (二) 陳述： 

1、 申請人於民國（下同）89 年 1 月 14 日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

向 A○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稱 A○○人壽，嗣更名 B○○人

壽，至○○○年由相對人概括承受其資產、負債與營業案。）投保

保單號碼第○○○877 號保險契約，並附加 A○○人壽意外傷害住

院醫療日額保險附約（每日 1,000元，下稱系爭附約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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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申請人於 113年 12月 10日因「左手舟狀骨骨折、右膝挫傷撕裂傷

3 公分、右手 2 公分撕裂傷、左足 2 公分傷口」赴淡水馬偕紀念醫

院（下稱馬偕醫院）急診，並於 113年 12月 12日至 114年 2月 27

日期間於馬偕醫院門診就診 5次（下稱系爭事故）。 

3、 申請人遂向相對人提出理賠申請，惟相對人僅理賠骨骼龜裂之保險

金 5,000元，申請人不服復主張申請人因車禍導致系爭事故，診斷

證明書寫得很清楚是「左手舟狀骨骨折」，相對人就骨折未住院的部

分僅理賠骨裂，這與其他業者不同，相對人應給付完全骨折與骨裂

保險金差額 15,000元。 

（餘詳評議申請書及補充文件） 

三、相對人之主張： 

(一) 請求事項： 

申請人之請求為無理由。 

(二) 陳述： 

依據申請人檢附馬偕醫院 X光片判讀，申請人左手舟狀骨為骨骼龜裂，

其未住院治療，依系爭附約條款約定，以骨折別日數（40天）*「傷害

醫療保險金日額」的二分之一（500 元）*完全骨折日數四分之一，給

付 5,000元。 

（餘詳陳述意見函） 

四、兩造不爭執之事實： 

(一) 申請人於 89 年 1 月 14 日以自身為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向 A○○人壽

（已由相對人概括承受資產、負債與營業案）投保保單號碼第○○○

877號保險契約並附加系爭附約。 

(二) 申請人於 113 年 12月 10 日因「左手舟狀骨骨折、右膝挫傷撕裂傷 3

公分、右手 2公分撕裂傷、左足 2公分傷口」赴馬偕醫院急診，並於

113年 12月 12日至 114年 2月 27日期間於馬偕紀念醫院門診就診 5

次。 

五、本件爭點： 

申請人請求相對人依系爭附約給付骨折之傷害醫療保險金（日額型）差

額 1.5萬元，是否有據？ 

六、判斷理由： 

(一) 按系爭附約條款第 5條保險範圍、第 6條傷害醫療保險金的給付（日

額型）分別約定：「…前項所稱『意外傷害事故』，指非由疾病引起之

外來突發事故。」、「…被保險人因第一項傷害蒙受骨折未住院治療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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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已住院但未達下列骨折別所定日數表，其未住院部份本公司按下列

骨折別所訂日數乘『傷害醫療保險金日額』的二分之一給付。合計給

付日數以按骨折別所訂日數為上限。前項所稱骨折是指骨骼完全折斷

而言。如係不完全骨折，按完全骨折日數二分之一給付；如係骨骼龜

裂者，按完全骨折日數四分之一給付…」。 

(二) 經查，申請人請求相對人依系爭附約給付系爭事故骨折未住院保險金

差額，相對人則以前詞置辯。是以本件爭點厥為：依現有卷證資料，

申請人於系爭事故之骨折係為骨骼完全折斷？抑或不完全骨折？抑

或骨骼龜裂？ 

(三) 就前揭爭點，經檢附卷內相關事證資料諮詢本中心專業醫療顧問意見，

略以： 

1、 手腕之舟狀骨為腕骨之一，屬於系爭附約條款第十五項腕骨，所訂

天數 40天。 

2、 由馬偕醫院 113 年 12 月 12 日拍攝之手部 X 光上看不出骨折跡象，

但不確定是否有骨骼龜裂。 

(四) 準此，依現有卷證資料及上開顧問意見，由手部 X光看不出申請人具

骨骼完全折斷抑或不完全骨折跡象，且不確定是否為骨骼龜裂，然相

對人業已給付申請人骨骼龜裂之傷害醫療保險金 5,001元（含延滯息

1元），此有理賠給付通知在卷可稽。從而，申請人請求相對人依約給

付骨折之傷害醫療保險金（日額型）差額 1.5萬元，洵屬無據。 

七、綜上所述，本中心就申請人之請求，尚難為有利申請人之認定。兩造其

餘陳述及攻擊防禦方法，經審酌核與判斷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一一論述，

併予敘明。 

八、據上論結，本件評議申請為無理由，爰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7條第

2項規定決定如主文。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8 月 2 2 日 

 

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 

 

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。 

 

兩造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十個工作日內，以書面通知本中心，表明接受或拒絕

評議決定之意思，未為表示者視為拒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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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 29 條第 2 項，金融服務業於事前以書面同意或於其商品、服務

契約或其他文件中表明願意適用本法之爭議處理程序者，對於評議委員會所作其應向金

融消費者給付每一筆金額或財產價值在一定額度以下之評議決定，應予接受；評議決定

超過一定額度，而金融消費者表明願意縮減該金額或財產價值至一定額度者，亦同。 

申請人如不接受本評議決定，得另循民事法律救濟途徑解決。 

 


